南京林业大学全日制普通本科生课程学分认定申请表

	所在学院
	
	专  业
	
	联系电话
	          

	姓    名
	
	学  号
	
	认定类别
	(校内课程学分认定            (校外课程学分认定

	认定原因
	(学籍异动（填写异动类型），用异动前已修读课程认定异动后培养方案内应修课程        (因培养方案修订，课程信息变动，待认定课程不再开设 

(因专业停招导致课程停开或调整，待认定课程不再开设       


(出国（境）交流课程学分认定
(其他（请具体填写）：

	已修读的课程信息

（按成绩单原件填写）
	待认定（替代）课程信息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学分
	修读学期
	课程性质
	原

成绩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学分
	开课学期
	课程性质
	成绩

（学生所在学院学分认定工作小组填写）

	
	交流课程需填写中英文课程名
	
	
	例：专业特色选修课
	
	
	
	
	
	
	

	
	
	
	
	
	
	
	
	
	
	
	

	本人为以上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学院教学秘书对以上信息填写情况、课程开设情况审核意见：

(已审核，以上信息真实无误
(已审核，返回修改                                               

教学秘书签名：                 年   月   日

	
待认定课程承担单位学分认定工作小组对已修读课程、拟认定课程的相似度审核意见：


(课程名称相同、学时学分相同但课程代码或性质不同，可以相互认定
(课程名称相同、学时学分不同，用高学时、学分课程认定低学时学分课程，可以相互认定
(课程名称不同、内容相近的课程，已修读课程的学时学分≥申请认定课程，且课程教学大纲内容及相似度达70%及以上，可以相互认定
(出国交流课程学分认定，材料齐全，可以相互认定

(经审核，不予认定
(其他：


                                   组长签名（学院盖章）：                 年   月   日

	
学院学分认定工作小组审核意见：

                                   组长签名（学院盖章）：                 年   月   日

	学校教学评估办公室审核意见：

（涉及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等相关认证专业培养方案内课程的认定需填写此栏）

审核人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教务处教学科规范性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教务处分管领导审核意见：

                                         分管领导签名：                  年   月   日


注：1.学分认定申请需满足《南京林业大学全日制本科生课程学分认定管理办法》文件要求，并附上相应的附件材料（校内课程学分认定需提供成绩单原件，校外课程学分认定需提供成绩单原件及复印件[校外成绩若非百分制，还需附上成绩转换的证明材料]、《南京林业大学本科生出国（境）交流学习申请表》复印件、《南京林业大学出国交流学习赴境外学习计划申请表》）。

2.此表一式三份，一份教务处留存、一份学院教学办留存、一份学生本人留存。
3.若无法线上申请学分认定，学生需将签署过意见的申请表及附件材料送至教务处教务科（大学生活动中心314室）办理相关手续，材料由教务科留存。
